
 

 

 

二、老師輔導管教的法律基礎 黃旭田 
 老師們在從事教學的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其中有許多涉及「輔導管教」問題，特別是其間所牽涉的法律上權利義務關係。所以如果老師對輔導管教感到困擾，工作要做得好也很難。 

一、輔導管教的基本概念 

(一)是手段不是目的─ ─ 你為什麼輔導管教？ 輔導管教的工作，老師們天天在做，但常常犯了為其所以，不知其所以然的毛病。舉個例子來說，當老師叫學生站起來的那一刻，必須思考清楚這樣做的目的、理由到底在哪裡？在這裡有一個重要的概念必須釐清，那就是，輔導管教只是一種手段，其背後還潛藏著一個終極目的。對下半身癱瘓的身心障礙者而言，讓他站起來是醫師實施醫療行為的目的；但對四肢健全的學生言，叫他站起來的目的絕不是單純要學生站起來而已，應該是希望藉由這種方式糾正學生某些偏差的行為。因此，叫學生站起來僅僅是被選擇用來達成目的的手段，促使學生反省，並進而改正偏差或錯誤的行為才真正是目的所在。換言之，老師必須清楚地掌握輔導管教的手段性及實施輔導管教的目的何在，千萬不可本末倒置，為輔導管教而輔導管教，所以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22條第 1項第 13款不使用「罰站」而改用「站立反省」，也是凸顯「目的」的重要性。 所以，請老師們在輔導管教甚至處罰學生前先想清楚，甚至應該把輔導管教學生當作一門功課，將輔導管教學生的理由編寫成像教案



 

 

一樣，避免輔導管教出現過當的情形。有些時候，老師處罰學生是因為老師不高興，那老師究竟為什麼不高興？學生考試考壞了？考試考壞，這是一個有趣的概念，考試一定要考好嗎？考試考壞是什麼地方犯錯了？這次考六十分是什麼原因？也許是這個學生理解力比一般同學差，上次考三十分，這次考六十分，有進步，其實是值得獎勵的；另一種是父母為生計經常不在家，孩子一放學就必須幫忙處理家務，根本沒時間讀書，在這種情形下，處罰的目的難道是要孩子不要再幫忙家務，只管讀書就好了？還是有孩子雖然很聰明但不夠認真以致考不好？其實對絕頂聰明的孩子而言，要求他乖乖在座位上聽課是一件很痛苦的事，老師的常態管教方式主要是針對大部分不是絕頂聰明、不是很調皮、大致上照老師意思做的孩子所設計的，其餘絕頂聰明或家庭有特殊狀況甚至智力稍弱的孩子是不適用普通管教方式的。上面的幾個例子清楚地表達一個觀念，不能僅僅因為孩子考試考不好就施以處罰，要探究考不好的原因，不要讓處罰成為欠缺目的的例行活動，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9 條針對「低學業成就學生之處理」明文規定「不得採取處罰措施」，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一個人考六十分到底犯了什麼錯？有的家長告訴老師，家裡經濟環境好，不愁吃穿，所以孩子成績不好不打緊，只要平平安安、不打架、不鬧事就好，但是老師千萬不能打我的孩子，因為他很害羞，如果被打，自尊心受損就會自殺。家長的這種說詞有什麼大錯？孩子不上進可不可以在倫理道德上予以非難，甚至認為構成法律規範的違反？恐怕都有問題。因此，家長的管教態度未必就是錯的。老師如果一定要求孩子考一百分，反而可能是老師的看法有問題。 因此，如果老師在實施輔導管教時不能精準地抓住最終的目的，就常常變成只因為學生與自己的期待不符而加以輔導管教。問題是，學生原本就不可能都長得像老師心目中理想的樣子。最常出現的後遺



 

 

 

症就是，師生關係處於極度緊張的狀態，學生不喜歡老師，家長也不感激老師為了管教學生所付出的心力，而且毫無成效可言。舉個例子，學校老師們過去常常針對學生頭髮的長度等加以各種要求，但，這只會讓學生備受困擾，因為重視外表是人的天性，老師如果缺乏同理心，只是一再要求同學把頭髮剪短；再者，有些學生發現別人在注意他時，會故意作怪藉以吸引更多的目光，老師若無法瞭解學生的這種心態，當然會對學生作怪的舉止反感。此外，有學校限制女同學制服下的內衣顏色，這些都是典型的管心管不到就管看得到的舊思維。事實上，這種外在制式的管制手段，用來訓練百貨公司的電梯小姐或許成效卓越，但對學生來說，卻未必是一種妥當的輔導管教方式。總而言之，老師在進行輔導管教時，必須認清目的何在，切莫糊里糊塗地一頭栽入，卻不知為何而戰！ 有關輔導管教學生之目的，請參考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0條。 
(二)能達到目的才是好手段─ ─ 你輔導管教有效嗎？ 輔導管教除了上面所說的必須認清目的外，在手段的選擇上又是另一門功課。再舉叫學生站起來作例子。孩子因為上課打瞌睡被叫站起來，目的很明確，就是希望藉此給孩子一個教訓，希望他上課專心聽講，別再打瞌睡。若單純就目的作觀察，正當而合理；但若從手段的有效性作評估，只恐怕這個輔導管教措施是無法通過檢驗的。試想為制止學生打瞌睡，老師叫孩子站起來，這種作法，一來，學生原本在座位上趴著睡，安全無虞，半夢半醒間被叫起來，邊打瞌睡邊站著一不小心摔成鼻青臉腫；二來，孩子的瞌睡蟲是沒有辦法藉由站起來驅走的，下節課睡意依舊濃厚，上課效率持續低落一整天。其實，為糾正學生上課打瞌睡的毛病，老師還有其他選項可供選擇。老師可以讓同學到教室後面把桌子併一併小憩半小時，那麼孩子在接下來的一



 

 

整天，都會因為有這半小時的休息而恢復精神。因此，老師在選擇輔導管教的方式時，應考量手段的有效性，否則，目的即便正當、明確，也是徒勞無功。此外，探究偏差行為的背後緣由，往往能提供教師在選擇管教手段時適切、必要的資訊。一個孩子上課想睡覺，可能是因為父母感情不睦，每晚吵得不可開交。某天老師到家裡做家庭訪問，父母為顧及顏面，不敢在老師面前吵，於是孩子得了一夜好夢。相反地，如果老師不願深究其中的原因，選擇處罰孩子，不去家庭訪問，當晚家長可能就會因爭執太過激烈做出殺人放火的不理智舉動而禍及全家。切莫認為這些都是危言聳聽，人世間的事是無可預料的，老師的一念可能會救了一個家庭，所以老師能做的，其實是具有無限可能性的。不要固執地只相信親眼所見的一切，必須追根究底隱藏在表象背後的原因，而這也是輔導管教這一門學問的重要功課之一。 有關輔導管教學生應注意「有效與否」，一般可算是「比例原則」的一部分，有關「比例原則」，請參考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2條。 
(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  你的輔導管教帶給你麻煩嗎？ 對一個老師而言，輔導管教的工作，是作為一個老師應盡的基本責任，也是在履行聘約的契約上義務。不當、錯誤、沒有目的、甚至缺乏成效的輔導管教，非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徒增可能侵害學生權益的法律上紛爭。舉個例子作說明或許會比較清楚。老師因為考試成績不好罰學生抄課文五十遍，在教育的層面上，我們必須瞭解的是，這種處罰的意義何在？同樣的課文重複抄寫，或許可以強迫學生在罰寫的過程中進行記憶，但反覆的次數太多，容易引起不耐、厭惡的負面情緒，自然無法達到預期的學習目的；甚至，孩子年紀小，手腕因過度使用而受傷，構成過當體罰，製造刑事上傷害、民事上侵權的法律責任問題。因此，老師要注意的是，不要因不適當的輔導管教為自



 

 

 

己製造額外的麻煩。 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42 條第
1 項即明文「教師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予以告誡。其一再有不當管教學生之行為者，學校應按情節輕重，予以懲處」就是本此而來。 

(四)怎麼做才公平─ ─ 你的輔導管教公平嗎？ 另一個老師在實施輔導管教時必須注意的是公平性的問題。其實人對人的第一印象，百分之九十九在初次見面時就定型，喜歡就喜歡，不喜歡就不喜歡，很難改變。站在人性的觀點，老師下意識對於那些上課比較認真、聽話、長得比較可愛的學生寬容一點，其實是無可厚非的；但若自教育的層面上作要求，老師就犯了不公平的錯誤。試問如果功課好就可以比較不乖，那是不是有錢就可以犯法？但要絕對公平，也很難，不過至少，輔導管教的發動必須有一定的基準可資遵循，例如，老師因學生成績不好而施以處罰，那麼對所有成績不好的，無論高矮、胖瘦、美醜必須一律處罰；如果是因為品行不好而處罰，那麼應該所有品行不好的施以一樣的管教；其次，輔導管教的實施也必須依循一套比較一致的規則，也就是說標準要一致。就好比台北市政府環保局針對隨地丟垃圾的罰則定有一套裁罰基準：情節輕微的罰一千二百元，一般情節則處罰三千元，而若是罰規情節重大，則處罰六千元。因此，在對同學實施輔導管教時，依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3 條，即規定應審酌個別學生之以下情況：  1.行為之動機與目的  2.行為之手段與行為時所受之外在環境影響  3.行為違反義務之程度與所生之危險或損害 



 

 

 4.學生之人格特質、身心健康狀況、生活狀況與家庭狀況  5.學生之品性、智識程度與平時表現 
6.行為後之態度 此外，在處罰學生時，除非是具急迫性、為維護秩序、防止妨礙其他學生學習者外，建議在未對學生偏差行為作相當程度的瞭解前，應盡量避免作立即性的處置，這樣也才有機會充分瞭解學生個別的狀況，進而作出較妥適的處理。 

(五)猜猜我說什麼─ ─ 你的輔導管教明確嗎？ 輔導管教的「明確」性，也是件重要的事。例如，老師要求不聽話的孩子跑操場，至於要跑幾圈、跑多久老師都沒指示，年紀小的孩子不明究理，一直跑、一直跑，沒注意體力負荷不了昏倒了。這時候，老師對於輔導管教的不明確難辭其咎。同理，「罰站」，是站哪裡？站多久？都要講清楚。所謂輔導管教的明確性必須自管教原因、管教方式與管教程度同時作要求。建議學校針對學生的不適當行為能在尺度上建立一個標準，讓班級間的輔導管教措施能夠盡趨一致，雖然老師們的班級經營策略不盡相同，但太緊或太鬆都容易失控成為不適當輔導管教，甚至使老師變成不適任教師。因此，由學校建立一套準則是必要的。 
(六)小心你侵權─ ─ 你的輔導管教合法嗎？ 接續前面的論述，輔導管教有時會因手段選擇不恰當、程度控制不夠準確，造成孩子身體或精神上的傷害。即便這是老師從事教育工作中的一部分，但並不因此成為絕對合法的理由。因此，老師在進行輔導管教時，必須精準地把持住法律的界線，不要使得原本合法正當的輔導管教淪不當管教，甚至變成「違法」的行為。一旦變成違法的處罰或輔導管教行為，老師恐怕就得面對相關的刑事、行政或民事責



 

 

 

任了。 
二、輔導管教工作的法律觀念 以下介紹輔導管教工作的法律規範問題。首先，法律是最低的道德規範，那就意味著法律的規範與道德的規範是相一致的，因此，老師不可藉口教師不是公務員，不受法律的拘束，因為既然人民有維持道德的倫理上義務，在遵行法律規範的同時，某程度上亦同時踐履了倫理的最低要求；其次，老師在從事輔導管教的工作時，某程度是執行國家賦予的公權力，理當遵守和公務員相同的法律規範。 建議老師在從事輔導管教的工作時，參考行政程序法之規定，這不單純是教育上的建議，而且是遵守法律上規範的建議，換言之，雖然不能說，教育活動的實施直接適用行政程序法，但如果與行政程序法規定的精神出入太大，則就可能有違法之虞。以下將就輔導管教所必須考量的行政程序法之規定作一簡略介紹： 
(一)有效性原則（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一項）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一項規定，行政行為採取之方法要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也就是說，輔導管教除了要有明確的目的外，所採取的手段亦應當是對於目的之達成有助益的，而這就是所謂的有效性原則。 
(二)合目的性原則（教師法第十七條、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項）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二項規定，行政行為有多種方法可以達成目的時，應選擇損害最小的方法為之。是以，若老師選擇的手段雖有助於目的之達成，合乎有效性原則，但若造成相當程度的副作用，那是典型的行政作為不適當，違反行政程序法之規定。 



 

 

(三)比例原則（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三項） 行政程序法第七條第三項規定，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失均衡，學理上一般稱之為「比例原則」。換個方式來說，假設老師罰學生交互蹲跳的目的在糾正孩子上課打瞌睡的毛病，但也因此害得孩子心臟病發，住院好幾天，那麼所造成的損害不僅僅是孩子無價的健康，還耗費醫療住院費用、家長精神上的折磨、勞力時間費用的支出等等，相互比對之下，即便老師輔導管教的目的十分正當，但與所付出的有形、無形代價無法達到平衡，明顯地與比例原則相衝突。 
(四)平等原則（行政程序法第六條） 「行政行為，非有正當理由，不得為差別待遇」，行政程序法第六條訂有明文。其立法意旨，不在禁止差別待遇，而是要求老師在實施差別待遇時必須有正當理由。或許老師們會主張因材施教，差別待遇在所難免，但這並不意味著，對於聰明的孩子，老師多教一點，笨的小孩，少教一點，因為這不是有正當理由作支撐的差別待遇，而是對學生不當的歧視。 
(五)明確性原則（行政程序法第五條） 「行政行為之內容應明確」，行政程序法第五條訂有明文。關於這個輔導管教上應遵循的大原則，本文前段已作過相當的論述，在此即不再重複。 
(六)合法性原則（行政程序法第四條） 行政程序法第四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承前所述，法律是道德最低標準的踐履，足見法律在某程度



 

 

 

上是與道德相一致的，那麼既然人人在倫理上有維護道德秩序的責任，老師即不得以不是公務員而拒絕受到相關法令的規範。也就是說，是否應遵守法律規範、應遵守如何的法律規範，雖然有時是以當事人的身分為準據，但這不是必然的標準，行為的屬性也會影響法令規範的遵守。何況，輔導管教，就教育權的角度，是在執行國家賦予的公權力，自然要受相關法律的拘束。 上述各項原則，非但在行政程序法中有所規定，在教育部修正之「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時，也已經大量加以參酌、採納，包括有效性原則(第 12 條第 1 款)、合目的性原則(第 12 條第 2 款)、比例原則(第 12 條第 3 款)、平等原則(第 11 條)、合法性原則(第 39條、第 40條、第 41條)，老師們一定要特別注意！ 
三、你不可不知道：學生的法律上權利 老師若要使輔導管教行為合法妥當，還應該就學生的法律上權益有基本的認識。 
(一)健康權 中小學義務教育具有強制性，對孩子來說，坐在教室裡接受適當良好的教育，既是義務，也是權利。所謂適當良好的教育，包含輔導管教這一環，底線是不能讓孩子的身心受到傷害。以健康權為例，家長把健健康康的孩子送到學校接受教育，老師的職責至少不要讓孩子的健康遭受損害。也就是說，輔導管教的實施必須以維持孩子既有的健康狀態為前提。例如學生妨礙他人學習，影響的既然只是這節課的進行，老師要求學生站起來最多應以同一節課為限，不能因某學生第一節課講話，就叫該生整天站著，這不僅違反比例原則，更要考量孩子在體力上能否負荷，如果孩子因為撐不下去跌倒摔傷、甚至被地上



 

 

的尖銳物刺傷了，老師就得負起法律上的責任。而且如果以防止妨礙他人學習為理由，下課時就不宜繼續處罰。因此建議老師們，在叫學生站起來時，除了要注意時間的拿捏外，還必須注意站立地點的四周有無危險物品存在，以避免學生受到意外的傷害。在作任何輔導管教措施或對學生施加處罰前，必須再三考量學生的健康因素，根據學生的體能狀況，選擇適切的方式，如此一來，不但能照顧到學生的健康，也能達到輔導管教的目的。此外，還有一點必須提醒老師們的是，任何處罰的實施，絕對不能讓學生一個人處於獨處狀態，以便發生緊急事故時能立即急救處理。總而言之，老師有權透過處罰的方式達到輔導管教的目的，但絕不能因此犧牲學生的健康權。 以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為例，其第
22 條第 1 項第 13 款及第 3 項即規定「要求站立反省，但每次不得超過一堂課，每日累計不得超過兩小時」、「學生反映經教師判斷，或教師發現，學生身體確有不適，或確有上廁所、生理日等生理需求時，應調整管教方式或停止處罰」，即是將學生健康列為最重要考量的規定。 

(二)自由權 老師在進行輔導管教時難免對學生的行為舉動作出限制，但這種拘束是有一定界限的。例如，老師有時候因為學生太過好動，不得已把孩子關在小房間裡，讓孩子獨自沈澱一下浮躁的情緒。但曾發生老師把學生鎖在教務處一整天，放學時忘了把學生放出來的烏龍事件。在刑法的層次上，因為老師欠缺故意，可能不會構成妨礙自由罪；但在民法的體系下，老師的疏失明顯構成民事上侵權行為，而應負起損害賠償責任。 



 

 

 

(三)人格權，至少包含有自尊、隱私、姓名、肖像 學校教育應培養孩子有健全獨立的人格，但在老師施教的過程中有時會忽略對孩子人格的尊重，反而作了極度不良的示範。在這裡有兩個概念必須先澄清。學生犯錯時，老師訓示學生「行為」不當，是輔導管教的實施，但老師罵「學生」，則是不可以的。老師罵學生不僅傷害了學生的自尊，也因為學生已在心中產生負面的情緒，反而難以期待學生會檢討被罵的理由；再者，如果罵得不堪入耳，家長一旦為孩子提起訴訟，老師還可能因侵害人格權被法院判決賠償。相反地，老師若遭學生辱罵，同樣可以對學生提起訴訟。常見的案例是，學生罵老師。站在學校的立場，為維護校譽，往往勸諭老師手下留情，原諒學生，盡量息事寧人。法律是定紛止爭的最後手段，如果能藉由其他機制，例如和解來化解爭執，那當然是最好的方式，但這並不代表老師必須犧牲藉由訴訟的方式來保障權益的機會。 此外，人是具有自主性的，不希望被他人隨時隨地監視。故而，除非有正當理由，老師無權任意刺探學生的隱私。 姓名權也是屬於人格權的一種。學生間喜歡互稱對方的綽號本是司空見慣的事，或許這代表同學間的一種親暱關係，但老師必須注意的是，有些綽號聽起來可能在文義上相當不雅，或是學生不喜歡別人這麼叫他，這時候老師有責任出面制止，教育孩子如何稱呼別人也是一種相互尊重的表現，老師自然有權要求孩子停止繼續使用不雅的綽號，當然，老師自己也不可以用不雅的綽號稱呼學生。 肖像也是一種人格權。老師、孩子或任何人都不可對別人的肖像揶揄、嘲弄、玩弄或損毀，這些都是侵害人格權的表現。如果程度嚴重，而且一再為之，也許做的人覺得只是好玩，但對於孩子絕對是構成傷害，行為人就得負起侵害人格權（肖像權）的侵權責任。 



 

 

(四)受教權 絕對不可以因為輔導管教的實施而剝奪孩子的受教權。以罰站為例，罰站的地點，一定要以學生聽得到老師講課、眼睛看得到黑板為原則，超過這個範圍就應認定為不適當的輔導管教。其他的輔導管教也絕對不可以在無正當理由（單純「輔導管教」不是正當理由）的情形下進行，也絕對不可以施以「不可以來上課」的對待，甚至孩子舉手發言也故意拒絕給孩子機會的處理都是不可以的，因為這些都可能構成對孩子受教權的侵害。 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第 14 條第 2項第 7款明訂「對學生受教育權之合理限制應依相關法令為之，但不應完全剝奪之受教育權」可供參照。 
(五)平等權 一般輔導管教的實施，往往有因人而異的可能性，但這種因材施教必須架構在正當的理由上，否則將因老師的恣意構成平等原則的違反。就此一原則，本文之前已作過相當的陳述，於此不再重複。 
(六)財產權 法律上所謂的沒收，是完全、永久地剝奪一個人對財產的使用、甚至支配的權利。在校園裡，除違禁物外，老師沒有任何權利沒收學生的任何一項私有財產。如果有一個學生把父親名貴的勞力士錶帶到學校把玩以致上課不專心，老師能做的是替孩子暫時保管那隻手錶，既然是暫時保管，就必須在適當的時機交還給適當的對象，否則有構成刑法上侵占罪之嫌。因此建議學校設個保險櫃，老師可以將替學生暫時保管的物品寄放在保險櫃集中保管，再通知家長來領取。這是個既可以管制學生行為，又可妥善保管學生財物兩全其美的好方法。 



 

 

 

現行「學校訂定教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辦法注意事項」分別在第
14 條第 2 項第 8 款、第 21 條第 2 項規定不得侵害學生財產權，另在第 30 條第 3 項、第 4 項規定學校或老師得「暫時保管」學生物品之情形及「暫時保管」時之應注意事項，均在提醒老師們應尊重學生的財產權。 
五、其他 最後有三點必須醒老師的是，第一、凡事要留下證據。曾有一教師被指控沒有對學生實施安全教育，而被認為對孩子受傷結果構成刑法上傷害罪之過失。就以這個例子來說，老師可以在教室醒目處高掛「安全至上」、「避免危險」等標語，也可以利用聯絡簿向家長作宣導，要求家長配合告誡孩子在校園裡要注意安全，不要打鬧，或在有可疑的情況下檢查孩子的書包，避免攜帶尖銳物品到學校造成意外等等；第二、老師在課堂上傳道授業時應當謹守教學上的份際，政治、宗教中立不是道德上的信念，而是教育基本法所要求，因此建議老師避免在課堂上推銷自己的政治、宗教立場，更要避免因政治、宗教不中立所造成的歧視，但這並不代表討論上不能討論政治或宗教上的話題，只是如果要討論，老師應注意避免讓討論變成一面倒，否則就失去討論的意義；第三、老師必須時時清楚掌控學生的行蹤。許多老師關心上課時間學生離開學校（教室）在校外發生意外，老師有無責任。就此，老師上課至少應該能夠「掌控學生」，所以如果有不假缺課，一定要通報，老師才算善盡責任，否則至少有無法督導學生上課、掌握學生動態的行政疏失。至於意外結果並非老師所能預期的，那就不是老師的責任。但是道義上若及早發現找不到學生而去搜尋，或許可以避免意外（例如自殺）發生，則老師恐怕也難免在道義上歉疚終生。總之，老師應積極關心學生所遭遇的障礙，適時地提供幫助，這樣的輔導管教才是有實益而成功的。 


